
食物製造廠、工廠食堂、燒味及滷味店、新鮮糧食店、 
凍房、烘製麵包餅食店、冰凍甜點製造廠及奶品廠的 

暫准牌照制度 
 
引言 
1. 由 1998 年 11 月 13 日起，若申請上述牌照的樓宇已符合各有關部門就簽發暫准牌照

而對衞生、通風設施、樓宇安全及消防所規定的各項基本要求，發牌當局可應申請人的

要求，簽發有關上述食物業的暫准牌照，使申請人可在已證明辦妥各頂基本規定，但仍

有待簽發全年牌照之前，暫時營業。 
 
申請及發牌程式 
2. 申請人完全有自由選擇是否申請暫准牌照。如選擇申請暫准牌照，便須在申請全年 
牌照時一同提出。發牌當局不會考慮接納不申請全年牌照的暫准牌照申請。 
 
3. 暫准牌照申請的發牌程式與全年牌照申請的一樣。不過，申請人在獲發發牌條件通  
知書後，須提交認可人士作出的證明，通知已辦妥各項規定。 
 
發牌準則 
4. 倘 ─ 
 

(a) 各有關部門原則上不反對全年牌照申請； 
(b) 申請人已獲有關簽發暫准牌照的通知書，訂明在衞生、通風設施、樓宇安全     

及消防方面須遵辦的基本規定；及 
(c) 發牌當局在接獲申請人提交附有專業人士以指定表格，證明已辦妥各項暫准發   

牌條件後，經查證滿意有關樓宇已符合所有基本發牌規定； 
 

發牌當局便會簽發暫准牌照。 
 
註： 
1. 申請人通知辦妥發牌條件的樣本載於附錄 A。 
2. 符合規定證明書樣本載於附錄 B 至 E。 
( 所需提交的証書，視乎申請牌照的類別 ) 
 
5. 下述專業人士獲發牌當局承認，可就暫准牌照申請作出證明： 
 

衞生及樓宇規定 
  (a) 衞生及樓宇安全規定方面，是根據建築物條例註冊的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； 

 
消防裝置及設備規定 
(b) 消防裝置及設備方面，是根據消防條例註冊的消防裝置承辦商；及 
 
通風系統規定 
(c) 通風系統方面，是根據建築物條例註冊的通風系統承造商。 



 d



查 詢   

1 2 .  牌 照 申 請 人 可 致 電 、 去 函 或 親 身 前 往 下 列 辦 事 處 ， 查 詢 有 關 詳

情  :  

 

港 島 及 西 九 龍 區 防 火 辦 事 處  
港 島 區 防 火 辦 事 處  
香 港 上 環 西 消 防 街 2 號  
上 環 消 防 局 閣 樓  
 
電 話 ： 2 5 4 9  8 1 0 4  
傳 真 ： 2 5 5 9  3 4 6 1  
電 郵 ： l c h f p r o 2 @ h k f s d . g o v. h k

西 九 龍 防 火 分 區 辦 事 處  
九 龍 尖 沙 咀 廣 東 道 3 3 3 號  
尖 沙 咀 消 防 局 6 樓 6 0 1 室  
 
電 話 ； 2 3 0 2  5 3 3 9  
傳 真 ： 2 3 0 2  5 3 1 4  
電 郵 ： l c k f p r o @ h k f s d . g o v. h k  
 

新 界 及 東 九 龍 區 防 火 辦 事 處   
新 界 東 南 防 火 分 區 辦 事 處  
九 龍 尖 沙 咀 廣 東 道 3 3 3 號  
尖 沙 咀 消 防 局 西 翼 4 樓 4 0 2 室

 
電 話 ： 2 3 0 2  5 3 4 1  -  2 3 0 2  5 3 5 1  
傳 真 ： 2 6 0 4  4 4 2 5  
電 郵 ： l c s t f p r o @ h k f s d . g o v. h k

東 九 龍 防 火 分 區 辦 事 處  
九 龍 尖 沙 咀 廣 東 道 3 3 3 號  
尖 沙 咀 消 防 局 4 樓 4 0 3 室  
 
電 話 ： 2 3 0 2  5 3 1 0  
傳 真 ： 2 7 2 2  5 2 5 6  
電 郵 ： l c k f p r o @ h k f s d . g o v. h k  
 

新 界 西 北 防 火 分 區 辦 事 處  通 風 系 統 課  
九 龍 尖 沙 咀 廣 東 道 3 3 3 號  
尖 沙 咀 消 防 局 西 翼 4 樓 4 0 2 室

 
電 話 ： 2 3 0 2  5 3 7 3

傳 真 ： 2 4 4 3  1 4 1 1  
電 郵 ： l c s t f p r o @ h k f s d . g o v. h k

香 港 九 龍 尖 沙 咀 康 莊 道 一 號  
消 防 局 總 部 大 樓 五 樓  
牌 照 及 審 批 總 區  
工 程 師 （ 通 風 系 統 ）  
 
電 話 ： 2 7 1 8  7 5 6 7  
傳 真 ： 2 3 8 2  2 4 9 5  
電 郵 ： f s v e n t @ h k f s d . g o v. h k  
 

屋 宇 署 牌 照 組  
九 龍 彌 敦 道 7 5 0 號  
始 創 中 心 1 6 樓  
屋 宇 署 牌 照 組  
電 話 :  2 6 2 6  1 2 5 7  

 

 
 



 

 

附錄 A 

食 物 環 境 生 署 

暫 准（       ）牌 照  

發 牌 規 定 辦 妥 通 知  

 

致：食物環境 生署港島區／九龍區／新界區*牌照組 

 助理秘書(食肆牌照／其他牌照*) 

 

 

申請人姓名：  

樓宇地址：  

  電話：  傳真：  

 

 有關本人於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申請上述樓宇的暫

准       牌照一事，本人已辦妥貴署    年   月   日的信

件(檔號：      )，以及消防處處長    年   月   日的信件

(檔號：         )所載的各項發牌規定，並隨函附上以下證明書，以

茲證明： 

 

 (a) 符合規定證明書A(生規定) 

 (b) 符合規定證明書B(樓宇結構規定) 

 (c) 符合規定證明書C(消防規定) 

 (d) 符合規定證明書D(通風設施規定) 

 

 本人明白，隨附的證明書所證明的所有事項，均須經發牌當局核實。 

 

 

 

   

日 期  申請人簽署 

 

 

 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

 

 

FEHD89 

樣本  



 

 

附錄 B 

食 物 環 境 生 署 

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A 

( 生 規 定 ) 

 本人         (  ) 
  姓名(中文) 姓名(英文) 

(香港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)，是根據建築物條例(香港法例第123章)第3條的

規定註冊的認可人士／結構工程師*，茲證明下述事項及作出以下聲明： 

 

 關於稱為  (中文店號) 

 ( ) (英文店號) 

 位於  

  (處所地址) 

 的處所，現正申請暫准                 牌照，申請人為 

  _( )。 

  (申請人中文姓名) (申請人英文姓名) 

 在    年   月   日發給該申請人的發牌條件通知書中列為A類條件

的所有 生規定，已全部遵辦。 

 本人已於     年    月    日親自視察該處所， 
  (視察日期) 

 證明確已符合上述條件。本人已閱讀該發牌條件通知書及明白其內容，而且亦明

白本證明書所證明的所有事項，會經發牌當局再加核實。本人明白，倘故意或隨

便地在本證明書上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，本人可能會受法律及／或其他懲罰。 

 

 

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日期 認可人土／註冊結構工程師*簽署 

 

 

註冊編號 ：  

註冊屆滿日期 ：  

註冊地址 ：  

公司／合夥商行*名稱 ：  

(倘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*是 

公司／合夥商行*的僱員／董事／合夥人*) 

 

 

 

 

公司印章 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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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本  



 

 

附錄 C 

食 物 環 境 生 署 

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B 

(樓 宇 結 構 規 定 ) 

 本人         (  ) 
  姓名(中文) 姓名(英文) 

(香港身分證號碼：      )，是根據建築物條例(香港法例第123章)第3條的規

定註冊的認可人士／結構工程師*，茲證明下述事項及作出以下聲明： 

 

 關於稱為  (中文店號) 

 ( ) (英文店號) 

 位於  

  (處所地址) 

 的處所，現正申請暫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牌照，申請人為 

  ( )。 
  (申請人中文姓名) (申請人英文姓名) 

 在     年   月   日發給該申請人的發牌條件通知書中列為 B類

條件的所有樓宇結構規定，已全部遵辦。 

 本人已於    年   月   日親自視察該處所，證明確 
  (視察日期) 

 已符合上述條件。本人已閱讀該發牌條件通知書及明白其內容，而且亦明白本證

明書所證明的所有事項，會經發牌當局再加核實。本人明白，倘故意或隨便地

在本證明書上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，本人可能會受法律及／或其他懲罰。 

 

 

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日期 認可人土／註冊結構工程師*簽署 

 

註冊編號 ：  

註冊屆滿日期 ：  

註冊地址 ：  

公司／合夥商行*名稱 ：  

(倘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*是 

公司／合夥商行*的僱員／董事／合夥人*) 

 

 

 

公司印章 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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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本  



 

 

附錄 D 

食 物 環 境 生 署 

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C 

(消 防 規 定 ) 

 本人／我們*(a)       (         ) (香港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)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(中文姓名)      (英文姓名)   

(b)       (         ) (香港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)及 

   (中文姓名)     (英文姓名) 

(c)       (         ) (香港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)， 

   (中文姓名)      (英文姓名) 

 

是根據消防(裝置承辦商)規例(香港法例第 95章)第 3條的規定而註冊的消防裝

置承辦商；及 

 

本人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          姓名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(英文) 

 

香港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，是根據建築物條例(香港法例第 123章)

第 3條的規定而註冊的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*。茲證明下述事項及作出以

下聲明： 

 

 關於稱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中文店號) 

 

 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(英文店號) 

 

 位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處所地址) 

 

 的處所，現正申請暫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牌照，申請人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. 

      (申請人中文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(申請人英文姓名) 

 

 消防處處長於     年    月    日發給該申請人的發牌條

件通知書中列為 C 類條件的所有消防規定，已全部遵辦。我們已分別於 

    年   月   日(消防裝置承辦商的視察日期)及    年 

   月   日(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*的視察日期)親自視察該處

所，證明確已符合上述條件。我們亦確認，已閱讀該發牌條件通知書及明白

其內容，而我們明白，本「符合規定證明書」所證明的所有事項，發牌當局
可再加核實。我們也明白，倘若我們因故意或疏忽而在本「符合規定證明書」

上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，我們可能會受到法律及／或其他懲罰。 

 

 現夾附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(F.S.251)／符合安全證明書(FSI/314A)。 
 
FEHB 92 

樣本  



 

 

   
(a)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獲授權代表（倘消防裝置承辦商是一家公司／合夥商行*）簽署： 

 
  

 
  

 公司印章  簽署 
  

 
  

 註冊編號  (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分證號碼) 
  

 
  

 日期   
    
(b)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獲授權代表（倘消防裝置承辦商是一家公司／合夥商行*）簽署： 

 
  

 
  

 公司印章  簽署 
  

 
  

 註冊編號  (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分證號碼) 
  

 
  

 日期   
    
(c)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獲授權代表（倘消防裝置承辦商是一家公司／合夥商行*）簽署： 

 
  

 
  

 公司印章  簽署 
  

 
  

 註冊編號  (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分證號碼) 
  

 
  

 日期   
    
 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*或獲授權代表﹙倘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*是公司／合夥
商行*的僱員／董事／合夥人*﹚簽署： 
 

  
 

  

 公司印章  簽署 
  

 
  

 日期  (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分證號碼) 
  

註冊編號：   註冊屆滿日期：  

註冊地址：  

公司／合夥商行*名稱：  

 

 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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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本  



 

 

附錄 E 
食 物 環 境 生 署 

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D 

(通 風 設 施 規 定 ) 

 
 本人  ( ) 
  姓名(中文) 姓名(英文) 

(香港身分證號碼： )，是根據建築物條例(香港法例第123章)第8A條的

規定註冊的專門承辨商(通風系統工程類別)，茲證明下述事項及作出以下聲明： 

 

 關於稱為  (中文店號) 

 (  ) (英文店號) 

 位於   

   (處所地址) 

 的處所，現正申請暫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牌照，申請人為 

   ( )。 
  (申請人中文姓名)  (申請人英文姓名) 

 在    年   月   日發給該申請人的發牌條件通知書中列為 D類條

件的所有通風設施規定，已全部遵辦。 

 本 人 已 於     年    月    日 親 自 視 察 該 處 所 ， 
 (視察日期) 

 證明確已符合上述條件。本人已閱讀該發牌條件通知書及明白其內容，而且亦明

白本證明書所證明的所有事項，會經發牌當局再加核實。本人明白，倘故意或隨

便地在本證明書上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，本人可能會受法律及／或其他懲罰。 

 

 

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日期 註冊專門承辦商﹙通風系統工程類別﹚簽署 
 

 

註冊地址 ：  

 

公司／合夥商行*名稱 

 

： 

 

(倘註冊專門承建商﹙通風系統工程類別﹚ 

是公司／合夥商行*) 

 

 

 

 

公司印章 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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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本  




